衡东县财政局

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组织贯彻执行国家财税方针政策，拟订和执行全县财税发展规划、政策、改革方案，指导全县财政工作。

    2、承担全县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。

3、按分工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。

4、组织实施国库管理、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，指导和监督全县国库业务。

5、负责政府性债务统计、检测与管理工作。

6、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

7、负责国有资本经营工作。

8、负责财政支出管理。

9、负责管理全县的会计工作。

10、负责财政监督检查工作。

11、负责组织、协调和指导全县的财源建设工作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衡东县财政局内设22个股室、4个副科级事业单位及3个股级事业单位，下设办公室，综合规划股，津补贴办公室，税政法规股，行政审批服务股，预算股，行政政法股，教科文股，经济建设股，农业农村股，社会保障股，企业股，对外经济贸易股，金融与债务股，资产管理股，乡镇财政管理股，会计股，政府采购股，绩效管理股，财政监督检查股，政工人事股，信息网络管理股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，工资统发中心，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衡东办事处，国库集中支付中心，财政投资评审服务中心，乡镇财政服务中心，财政事务中心。在职人员138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50人。 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2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2486.37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2486.37万元；2022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2487.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842.1万元，项目支出64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2年决算总收入2487.1万元，较预算增加0.73万元，总支出2487.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842.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4.07％；项目支出64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5.93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人员经费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2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5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5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.8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8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2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59.6万元，其中：货物127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32.6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2年年末资产总额519.2万元，负债总额136.31万元，净资产382.89万元。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823.66万元，在用资产823.66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一年来，衡东县财政局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，忠实履行职责，全力组织收入，提高财政保障能力,拓展财税共治格局，实行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市监、商粮等部门和财政局机关支出股室协税护税，促进财政收入持续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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